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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根据《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德育综合表现评定原则》，德

育综合表现包括基础评价、德育奖励、特殊表现三项，满分

为 5 分，其中基础评价 3 分、德育奖励及特殊表现 2 分。

一、基础评价（满分 3分）

基础评价应充分反映研究生的德育综合表现，评价工作

确保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。基础评价包括日常德育表现和承担

公共服务情况，其中，日常德育表现满分为 2 分，有相关减

分项，基础评价则为 0 分；承担公共服务满分 1 分，最高可

得 1 分，最低为 0 分。

（一）日常德育表现（满分 2 分）

日常德育表现是对申报人思想道德、文化修养、参加学

院以及学校活动情况等方面的综合评价，以班级为单位采取

学生互评的方式进行评价，满分 2 分。

（二）承担公共服务情况（满分 1 分）

承担公共服务情况指研究生在校（院）级研究生会、校

（院）级学生组织、校（院）级学生社团、班级、党支部、

团支部等学生集体的各项任职加分。该项不可累加，取最高

任职得分。需要相关部门老师或辅导员出具任职证明，具体

加分标准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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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分项 标准

学校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、学校学生兼职团委副书记 1

学校研究生会部长、学校学生组织（非社团）负责人、

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、学院学生兼职团委副书记
0.8

学校研究生会副部长、学校学生组织（非社团）部长、

学院研究生会部长、学院学生组织（非社团）负责人、

学校学生社团负责人、党支部书记、团支部书记、班长

0.6

校级学生组织（非社团）副部长、

学院学生组织（非社团）部长、

学院研究生会副部长、学院学生社团负责人

0.4

党支部委员、团支部委员、班委、校级研究生会干事 0.2

学院研究生会干事 0.1

担任上述职务期间需工作认真、出色完成工作任务，任

期满一年可得对应分数，由于升学换届等客观原因任期满半

年但未满一年的可得对应分数的 50%。

（三）参评年度出现以下行为的，基础评价为 0 分：

1.存在违反法律法规、校规校纪等行为。

2.受到各级、各类处分。

二、德育奖励及特殊表现（满分 2分）

（一）德育奖励指对获得校级及以上奖励的研究生进行

加分，取学生活动荣誉对应分值最高项目加分，各项目得分

不累加，具体加分标准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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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值 个人荣誉加分项目 集体荣誉加分项目

2 分

国家级个人荣誉奖励：中国大学生“自

强之星”、全国高校“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”、

全国优秀共青团员、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、

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等

1.75 分

省级个人荣誉奖励：省青年五四奖章、

省大学生年度人物、省优秀共产党员、省

道德模范人物、省优秀共青团员、省优秀

共青团干部、省三好学生、省向上向善好

青年、省青年创业奖、省青年志愿者先进

个人、省“青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组

织工作先进个人等

校级个人荣誉奖励十佳：校十佳团员、

校十佳团干部、校十佳英才、校十佳党

支部书记、校十佳共产党员、校学生五四

奖章（个人）等

国家级集体荣誉奖励：中国大学

生“自强之星”科创团体、全国党建

工作样板支部、全国高校“百个研

究生样板党支部”、全国五四红旗团

支部、全国活力团支部等

1.5 分

校级个人荣誉奖励标兵、十佳提名：

校十佳团员提名奖、校十佳团干部提名

奖、校十佳英才提名奖、校十佳学生干

部提名奖、校十佳党支部书记提名奖、校

十佳共产党员提名奖、校优秀团员标兵、

校优秀团干部标兵、校优秀学生标兵、校

优秀学生干部标兵、校优秀共产党员、校

优秀学生党支部书记、校优秀党务工作者

等

省级集体荣誉奖励：省道德模范

群体、省红旗团支部、省活力团支

部、省青年志愿者先进集体、省“青

年大学习”网上主题团课组织工作

先进集体等

校级集体荣誉奖励十佳：校十佳

团支部、校十佳团队、校十佳学生党

支部创新活动、校学生五四奖章（集

体）等

1分

校级个人荣誉奖励：校优秀团员、

优秀团干部、校优秀学生、校优秀学生干

部等

校级集体荣誉奖励标兵、十佳提

名：校十佳团支部提名、校十佳团队

提名、校优秀团支部标兵、校先进班

集体标兵、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等

0.5 分
校级集体荣誉奖励：校优秀团支

部、校先进班集体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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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荣誉奖励加分说明：负责人（班长、团支部书记、

党支部书记或团队负责人）按对应奖励标准加分，班委、党

支部委员、团支部委员按照标准*0.6加分，集体成员按照标

准*0.4加分。集体荣誉奖励加分仅限获奖时的集体负责人、

集体委员、集体成员。

（二）特殊表现是对有见义勇为、拾金不昧等表现，或

在某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并引起一定校园、社会反响的学生进

行适当加分，具体由学生本人向学院评审委员会申报批准后

确定分值。

德育奖励与特殊表现合并计分，两项总分不超过 2 分。

三、德育综合表现认定程序

（一）学院评审委员会按照学校文件精神对任职经历、

德育奖励及对应加分情况进行认定，具体由学院学生工作办

公室负责组织。

（二）德育奖励获奖情况的统计时间本学制开始时间起

至学院规定的公示起始日期前一天 17:00 止。申报人须在规

定时间内提交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，原件丢失的需提交发证

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，证书原件经现场审核后退回申报人。

多个证书可合并在一页或多页打印，装订后提交。

本学制开始时间为首学期入学时间，以校历为准。德育

奖励获奖时间以证书落款时间或公示结束时间为准。

（三）未在证书上体现获奖者名字的群体类荣誉，如研

究生“十佳团队”等，需由获奖群体指导教师或团队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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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面证明申报人的贡献情况，并同时提交申报奖项时的相关

材料（含获奖年度集体成员名单）及获奖证书。

（四）无法认定颁奖单位层次的奖项，由申报人负责向

学生工作办公室提出认定申请，学院评审委会综合组织单位、

社会影响度等方面情况审定并公示后再加分。

（五）德育综合表现加分认定说明

1.上一年度任职加分、德育奖励加分在研究生学业奖学

金参评年度清零，不可重复申报使用。

2.研究生可以多次申报国家奖学金，但不能连续两个年

度获奖；上次获奖年度及之前的任职加分、德育奖励加分要

清零，不可重复申报使用。

3.硕博连读研究生的硕士阶段取得任职加分、德育奖励

加分如未用于获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，可用于参评博士阶段

研究生国家奖学金。

四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参考《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德育综合表现评

定原则》，如与国家、省及学校文件冲突，以上级文件为准。

（二）申请人须按时间节点上交相关材料。

（三）本办法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评

审委员会具体解释。

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
2025 年 3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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